



[bookmark: _GoBack]江街秘〔2024〕36号


关于印发《江口街道民政领域安全生产秋季大排查暨国庆假期间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方案》的通 知


各社区、江口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现将《江口街道民政领域安全生产秋季大排查暨国庆假期间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口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4年9月20日




江口街道民政领域安全生产秋季大排查
暨国庆假期间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方案

为全面做好街道民政领域安全生产秋季大排查暨国庆假期间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按照中共池州市贵池区委办公室、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全区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的工作要求，现制定《江口街道民政领域安全生产秋季大排查暨国庆假期间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全面排查街道民政领域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确保秋季特别是国庆假期期间民政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和民政服务机构正常运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时间安排
（一）全面自查阶段（9月24日～10月7日）
（二）集中整改阶段（10月8日～10月18日）
（三）督查整治阶段（10月19日～11月20日）
（四）总结提高阶段（11月21日～11月30日）
三、排查对象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年助餐点。
四、检查内容
重点核查燃气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防灾减灾、值班值守、安全工作宣传情况。
（一）燃气安全情况。1.燃气安全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是否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2.是否私自拆、移、改动燃气装置。3.燃气设施周围是否有无可燃物及杂物堆放及存在私自使用燃气热水器、取暖器和其他燃气器具行为。4.微型消防站、灭火器、消防喷淋设施、燃气报警器、医疗辅助设备存放、配备状况是否良好。5.是否对发现问题是否建立工作台账并及时整改消除。（部门：街道民政所、街道安委办）
（二）食品安全情况。1.各机构是否建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明确食品安全责任人。2.是否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餐饮从业人员要有健康合格证明,持证上岗。3.是否强化对食品采购、运输、加工和贮藏等环节的监督管理，认真把好食品安全关，防止发生食物中毒事件。4.是否严格做好食品采购索票索证，做细来源登记，做好餐饮具清洗消毒和食品留样工作。5.食品、用餐器具是否做好消毒、冷藏、保洁及食堂设备使用维护及物资储备管理，推进明厨亮灶。（部门：街道民政所、街道食安办、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所）
(三)消防安全情况。1.各机构是否落实“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制度上墙。2.是否落实消防基本档案和记录台账。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给水设施、自动灭火系统是否完好有效。4.消防应急标志灯具、照明灯具是否完好有效。5.其它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部门：街道民政所、街道安委办）
（四）防灾减灾情况。1.各机构是否组织开展应对台风等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治理。2.是否全面排查治理养老机构基础设施设备、住房等存在的灾害隐患。3.是否完善相关应急预案。（部门：街道民政所、街道安委办）
(五)值班值守情况。1.机构是否有养老机构工作日志。2.是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3.是否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公开上墙。4.是否建立紧急信息报告制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如实上报，杜绝迟报、漏报和隐瞒不报，确保信息报告和指令传递渠道畅通。（部门：街道民政所、街道安委办）
(六)安全宣传情况。1.各民政福利机构是否组织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2.是否对接消防部门指导提升工作人员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组织疏散逃生、消防宣传教育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3.是否认真做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宣贯工作。（部门：街道民政所、街道安委办）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形势，切实增强做好民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街道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长，民政、安监、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此次大排查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二）明确责任，强化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明确各部门、各单位的安全责任。民政服务机构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确保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到位。各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排查整治工作。
（三）严格执法，严肃问责。联合检查组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规范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因工作不力、责任不落实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要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和法律法规，提高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同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举报，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民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良好氛围。 
（五）做好应急值守，确保信息畅通。国庆假期期间，各民政服务机构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通讯畅通。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或突发事件，要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影响。
